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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氣候承諾到營運決策：企業

如何回應 COP30 新局 
 

2025 年於巴西貝倫（Belém）舉行的 COP30，被國際普遍視為「從承諾

走向執行」的重要轉折點。相較於過往氣候峰會著重於目標宣示，

COP30 更聚焦在如何將巴黎協定與首次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

的結論，轉化為可操作、可衡量的制度與指標。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

氣候與永續議題不再只是長期願景，而是將在未來十年內，實質影響供

應鏈管理、投資決策與企業內部治理。以下將從四大核心議題出發，說

明 COP30 之後企業應關注的重點，以及對應的行動方向。 

 

一、NDC 3.0：2035 年目標上路，供應鏈減碳壓力更嚴格 

隨著 COP30 推動各國提交第三輪國家自主貢獻（NDC 3.0），全球氣候治理的時間

軸明顯前移。多數國家被要求提出至 2035 年的減碳路徑，且須回應全球盤點所揭示

的「現行承諾不足以達成 1.5°C 目標」的現實。台灣雖然並非締約國，但已自主遵循

公約，由環境部公布了自身的  NDC 3.0，並將核心目標設定為：2030 年減碳 

28%±2%，2035 年進一步達到 38%±2%1。對企業而言，這代表減碳壓力將不只來自

自身營運，而是全面延伸至供應鏈上下游，尤其是台灣多出口導向的產業，未來將面

臨國際品牌商要求符合 RE100 或 SBTi 等更趨嚴格的供應鏈減碳要求。此外，台灣將

 
1 https://enews.moenv.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2d33dba0-8a01-43d1-8747-
43bd1f5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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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雙軌碳定價」，包括 2025 年上路的碳費制度，以及預計 2026年後試行的排放

交易（ETS），這對高碳產業將造成直接的成本衝擊。 

在此背景下，企業首先需要系統性地盤點自身範疇一、二與範疇三的溫室氣體排放，

並制定與 1.5°C 路徑一致的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BTi），目的除了回應外部壓力外，

更是建立內部決策依據的重要工具。除此之外企業亦需積極與供應商合作，導入低碳

材料，推動資源循環與減廢設計。 

二、公正轉型機制：確保氣候行動不犧牲人權與社會 

COP30 通過了一項具歷史意義的「公正轉型機制」（Just Transition mechanism），

又被稱為「貝倫行動機制」（Belém Action Mechanism, BAM）。這項機制強調，在

推動能源與產業轉型時，必須同時保障勞工權益，並納入原住民族、地方社群與弱勢

族群的聲音。這代表氣候行動不再只是環境或技術問題，而是與人權與社會發展密切

相關。在台灣國內法規亦積極接軌國際，經濟部所發布的《臺灣企業供應鏈尊重人權

方案》（草案） ，初步規劃針對製造業前一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 500 億元以上之上

市櫃公司，要求其自 2026 年起實施人權盡職調查，並於次年（2027 年）在永續報告

書中正式揭露。此外，隨著 2026年台灣公司治理評鑑轉型為 ESG 評鑑，人權盡職調

查的執行情形、對供應商實施調查的機制，均將列為重要的加分指標，顯示台灣企業

在未來兩年內建立完整 HRDD 機制的迫切性。 

對台灣企業而言，在規劃減碳或碳權專案時，不能只考量成本與減量效果，而必須將

利害關係人納入決策流程。企業應建立具體的溝通與諮商機制，確保專案不會對在地

生計、文化或勞動條件造成不利影響，特別是在涉及土地使用、再生能源開發或自然

碳匯的情境下。同時，企業也應將人權盡職調查納入日常治理，系統性辨識與評估自

身及供應鏈可能對人權造成的風險，並建立改善與申訴機制，確保減碳行動不會加劇

不平等。 

三、 森林與生物多樣性：將自然正成長納入企業策略 

COP30 的舉辦地點：亞馬遜叢林，本身即凸顯森林與生物多樣性在全球氣候治理中

的關鍵角色。會議期間，各國再次強調需將森林保護與「自然正成長」（Nature 

Positive）納入氣候行動，並與《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相互呼應。本

屆會議亦正式啟動了規模預計達 1,250 億美元的熱帶森林永久機制基金（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 TFFF），旨在將森林保護轉化為具備市場誘因的金融資產。

與此同時，ISSB 亦於 2025 四月初與 TNFD 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深化彼

此在自然相關財務揭露上的合作，未來生物多樣性損失、土地使用、水資源壓力、農

林漁牧供應鏈、生態風險，都可能成為企業績效的評估重點。 

這項發展這代表自然相關風險與機會不再只是加分議題，而是攸關供應鏈穩定、法規

遵循與聲譽風險的核心因素。企業可透過導入 TNFD架構，系統性辨識自身對森林、

生態系與自然資本的依賴與衝擊，並將結果納入策略與風險管理。在行動層面，企業

可導入循環經濟的思維，思考如何建立循環體系，重新設計與重新定義產品材料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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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者 NDC 3.0目標上路，各國減

碳之時間壓力增加。企業應： 

⚫ 執行碳盤查與訂定碳科學

減碳目標 

⚫ 與供應鏈合作，導入低碳

材料 

面對自然正成長愈受國際受重

視，企業應： 

 及早導入 TNFD 框架 

 建構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 

 購買森林碳權或使用自然碳匯 

COP30強調公正轉型機制，以

確保氣候行動不犧牲人權。對此

企業應： 

 完整辨識所有受氣候行動影響

的利害關係人 

 重視與該等利害關係人溝通與

培訓，以保障其人權 

 進行系統性的人權盡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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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等，使資源能夠更有效率的被循環利用，減少對自然生態的負擔。再者，企業

可考量購買森林碳權或使用自然碳匯專案，但必須同時確保專案品質、避免漂綠，並

與在地社群建立長期互信關係。透過結合生物多樣性保護與企業營運需求，企業有機

會在減碳之外，創造更廣泛的永續價值。 

四、全球調適目標（GGA）：強化面對極端氣候的企業韌性 

相較於減碳，氣候調適長期以來較少受到關注，但 COP30 在此議題上取得突破，各

國同意建立包含 59 項指標的全球調適目標（Global Goal on Adaptation,GGA）框架，

涵蓋水資源、糧食安全、健康、生態系統、基礎設施、消除貧困與文化遺產等七大主

題；除此之外，大會亦並強化損失與損害基金（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的運作，以幫助受氣候災難影響嚴重的脆弱國家。這反映出國際社會已普

遍認知到即使積極減碳，極端氣候風險仍將持續存在。 

而這項決議也意味著，企業必須自行在供應鏈中建立抗風險能力。對企業而言，供應

鏈中斷、基礎設施受損與營運中斷，都是實質且迫切的風險。企業因此需要建置氣候

風險評估模型，分析極端天氣對關鍵據點、供應商與物流網絡的影響，並透過情境分

析提升決策品質。進一步而言，企業可將資金投入於韌性基礎設施，例如防洪設計、

能源備援系統或資訊系統強化，降低未來營運衝擊。這類投資雖然短期成本較高，但

從長期風險管理與營運穩定角度來看，將逐漸成為企業的必要配置。 

COP30 之後：從承諾到執行與驗證 

COP30 清楚傳遞了一項訊息：全球氣候治理已正式進入「執行與驗證」的階段。對

企業來說，訂定淨零目標已成為基本，真正的競爭力關鍵在於是否具備可信、可落地

的轉型與調適行動。NDC 3.0 的時間壓力、公正轉型的人權要求、自然正成長的納入，

以及氣候調適指標的建立，將共同形塑未來的企業經營環境。 

能夠及早整合這四大議題、將其內化為治理、投資與供應鏈決策的企業，將更有能力

在高度不確定的氣候與地緣政治環境中維持韌性與競爭力。未來五年是邁向 2030 中

期目標的最後倒數關鍵期，COP30 則象徵了企業必須加速行動的起點。台灣企業若

能主動出擊，將氣候調適視為風險管理、將積極減碳視為投資未來，便能在這場全球

氣候變革中，成為永續領航者。 

如您對企業永續發展有任何問題，竭誠歡迎您與資誠永續聯繫： 

朱承平 協理 steven.chu@pwc.com （02）2729-6666 #21739 

面對全球調適目標（GGA）框

架，企業建構供應鏈韌性時應： 

 建立氣候風險評估模型 

 執行情境分析 

 投資韌性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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